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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 《法学研究》论坛专题·

　　编者按：２０２１年 《法学研究》论坛以 “创新驱动与国际博弈下的知识产权法研究”为

题，于６月１９－２０日在贵阳召开，得到了贵州大学法学院的鼎力支持。《法学研究》期待以
此选题为契机，积聚一流学术人才，形成一流思想成果，在创新驱动和国际博弈两个大局之

下，推动我国知识产权研究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人类 “地球村”面临诸多挑战。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需要有力维护，国际分歧和敏感

问题需要建设性管控，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需要引领建构。时代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和源

泉。《法学研究》殷切期盼学界同仁洞察世事，具有世界眼光、全球格局、天下情怀，无愧

使命担当，研究回答时代之问，为人民幸福和国家昌盛贡献更多的优秀成果。

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博弈的深层话语

构造：中国范式和中国路径

邵 　 科 

内容提要：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不是比较法或私法视角能够完整洞照的领域，而是社会

学及国际关系学视角下理念、框定、行动论的真切投影。唯有从细节上呈现全球知识

产权治理冲突、变革、造法的内在原理，方能开辟中国方案平视西方、会通而超胜的

建构式超越之路。肇建以中国文化之深层话语构造为本源的、直指全球知识产权治理

变革根本困境的中国范式和中国路径，能够推动国际法律规范的重构。它符合世界文

化多样性的普遍诉求，也是对海外知识产权主流学派期待 “新路径”、消解西方 “一

元轴心”的充分回应。在当前大国竞争的形势下，它可以成为包容产业创新与世界均

衡发展的最大公约数，从而进一步颠覆美国全球知识霸权的 “合法性”，并取得 “义

利兼顾、万物并育”之至诚公理在世界范围内的深层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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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是一个构造繁复的体系，比较法与私法的视角只是该体系中一个局部的
存在。当前国际大势表明，倘要应对诡谲汹涌的逆全球化阴霾及遏制中国的丛林法则、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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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全面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行动支撑，则亟待深入揭示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博弈的确

切生态，并在其深层话语构造上提出精准有效、平视西方的中国范式和中国路径。为达此目

的，实先要在细节上呈现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冲突、变革、造法的运行规律。以表象而论，全球

知识产权治理的博弈生态，似乎就是美国等发达国家恩威并施的贸易胁迫手段与全球其余地方

的生存发展诉求在实力和技巧上的不断对峙。然而，这还不是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冲突 “前线”

的深层样貌。〔１〕２０世纪末以来，这个 “前线”逐渐形成了高度复合的 “阵法” “兵法”，包

含着支持及反对西方全球知识霸权行动的具体施动原理，特别是其背后话语构造的深层思维方

式、社会习俗及历史源流。因此，如欲开辟全球知识产权治理革新理念的中国范式和中国路

径，则首当在细节上、微观上洞察此 “前线兵法”，然后取其精要、补其阙略。恰如明末实学

重臣徐光启所云，“欲求超胜，必须会通”。〔２〕

　　有鉴于此，本文意在呈现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冲突 “前线兵法”之根本格式，并探求会通

而超胜的中国范式和中国路径。这一视角绝非天马行空，而是对社会学及国际关系学领域极为

关注的 “理念力量”（ｉｄｅ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ｗｅｒ）的拓展，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中也有深厚的根砥。

为明斯道，亦须进行样本考察。二十年来，海外知识产权主流学派对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博弈的

研究，不论是实例考察抑或研究方法，产出均已浩繁。〔３〕不过，这些研究的样本多是南方或

第三世界国家。对于复兴崛起的东方大国而言，弱国样本实难就当前全球大势提供充沛的灵

感。而本文例证部分所发掘者，是记录美澳双边协定中知识产权重大理念冲突之官方档案。〔４〕

这些档案是翔实权威的一手资料，能充分反映美国超 ＴＲＩＰＳ新霸权部署在主要国家之间的变

局。本文对这些新样本作了文本分析 （ｔｅｘｔｕ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研究，以洞彻西方知识产权深层话语

构造与 “前线兵法”更为丰富的内在关系。通过对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真实样貌作此等细节

呈现，本文所倡之以肇建东方话语构造为根本的中国范式和中国路径，方能了然。

一、理念力量：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变革的根本途径

　　探索中国范式和中国路径，不可能绕开海外知识产权主流研究的一大核心议题：如果美、

日、欧等主要创新经济体的产业与政治私利在经济、法律、商业、外交上展示的全球强权不能

解释过去二十多年间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冲突、变革及造法的完整现象，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在

推动这个过程？如前所述，海外知识产权主流学派对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博弈的研究，在过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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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ｆｒｏｎｔｓ）一词，较早见于 ＰｅｔｅｒＤｒａｈｏｓ，ＦｏｕｒＬｅｓｓｏｎｓｆ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ｒａｄｅ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ｖｅｒＡｃ
ｃｅｓｓｔ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２８Ｌｉｖｅｒｐｏｏｌ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１，２７（２００７）。
（明）徐光启：《历书总目表》，载 《徐光启集》卷八·治历疏稿二，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版，第３７４页。
本注对该方面海外重要研究略举数例，其余则见下文引注。ＳｅｅＣａｒｏｌｙｎＤｅｅｒｅ，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Ｇａｍｅ：ＴｈｅＴＲＩＰ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ＫｅｉｔｈＥ．Ｍａｓｋｕｓｅｔａｌ．（ｅｄｓ．），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Ｌｅｇ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ｆ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ＣａｒｌｏｓＣｏｒｒｅａｅｔａｌ．（ｅｄｓ．），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ｅｒ
ｆａ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９．
在国际法中，条约 （ｔｒｅａｔｙ）与协定或协议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二词经常互用。如 《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施行细

则》第１条第１款之定义及澳大利亚外交部将自由贸易协定称为国际条约 （ｔｒｅａｔｙ）。见联合国官网 ｈｔｔｐｓ：／／ｔｒｅａ
ｔｉｅｓ．ｕｎ．ｏｒｇ／ｐａｇｅ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ｓｐｘ？ｐａｔｈ＝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ａｇｅ１＿ｅｎ．ｘｍｌ及澳大利亚外交部官网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ｄｆａｔ．ｇｏｖ．ａｕ／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两网址均于２０２１年５月１日最后访问）。



十年间已形成丰硕的成果。这些著述都高度关注自 １９９４年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ＴＲＩＰＳ协议）确立以来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失道与变革。它们发轫于２１世纪初全球知识产权
治理领域主要人物彼得·达沃豪斯和美国国际关系专家苏珊·赛尔的开创性研究。〔５〕通过用

田野考察等研究方法而掌握的大量翔实资料，两位学者在国际关系的视角下清晰勾出了两条跌

宕的主线：一条是对西方产业集团推行强势的ＴＲＩＰＳ知识产权体系之精彩还原，另一条则是对
反知识产权强权跨国行动主义初步兴起的洞察。〔６〕

　　过去二十年间，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冲突、变革及造法现象，从未摆脱过这两条主线。时
至今日，知识产权学者均已熟悉达沃豪斯和赛尔的主要研究结论，即在总部大多位于美国的一

小撮跨国公司的鼓动下，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架构中产生了名曰 ＴＲＩＰＳ协议的一整套高于
以往知识产权国际条约体系的法律标准，以为美、日、欧等的全球商业利益护驾。〔７〕比如，

为匹配强国在世界数字、医药及生物技术方面的市场与技术优势，该协议的专利条款设立了远

超 《巴黎公约》（１８８３年）的要求，而其义务履行的强制性则胜过了先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ＷＩＰＯ）的条约结构。此外，ＴＲＩＰＳ协议通过合规监督、争端解决机制使被贸易捆绑的制裁报
复合法化，它更是 ＷＴＯ成员国入世必须签署的文本，故其全球覆盖率及影响力实非以往国际
知识产权条约体系所能比拟。在铸造了 ＴＲＩＰＳ体系的产业集团和律师心目中，以及在 ＷＴＯ争
端解决的早期案例里，该协议曾经被错误地视作凌驾于一国之上的 “超国家法”，而不是一个

可由各国审度裁量的创造性架构。〔８〕

　　虽然ＴＲＩＰＳ协议包含的成员国立法灵活性及主权自主性仍可深入发掘，但它在总体上形成
的西方产业集团主导全球化的法律模式，很快遭到发展中国家及西方社会内部的强烈反对。这

支 “后起之秀”是学术、民间及新兴产业界等多元群体的组合，推动着全球反知识产权强权

的跨国变革行动，二十年来略有所成、方兴未艾。由之，２００１年，世界贸易组织采纳了
《ＴＲＩＰＳ协议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多哈宣言》），尽管局限仍多，却澄清了健康权与全球药
品专利强制许可、权利穷尽等制度的关系，并给予 ＴＲＩＰＳ协议 “不应阻碍成员国采取保障公

共健康的措施”且能够支持 “成员国保障公共健康的权利，特别是增进所有人使用药品的权

利”的定位。〔９〕２００７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通过 《ＷＩＰＯ发展议程》，提出 “在ＷＩＰＯ规范性
程序中考虑保存公有领域”、“在规范制定等活动中体认国际知识产权条约的灵活性”及 “促进

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保护进程”等内容，并将这些议程作为优先事项 “纳入各项实质计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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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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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８〕

〔９〕

〔１０〕

ＳｅｅＰｅｔｅｒＤｒａｈｏｓｗｉｔｈＪｏｈｎＢｒａｉｔｈｗａｉｔ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ＷｈｏＯｗｎｓｔｈ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ｎｄｏ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ａｎ，
２００２；ＳｕｓａｎＫ．Ｓｅｌｌ，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ｏｗｅｒ，ＰｕｂｌｉｃＬａｗ：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
如达沃豪斯 《信息封建主义》一书开宗明义即勾出了这两条主线。参见前引 〔５〕，Ｄｒａｈｏｓ书，第１６页。另见前
引 〔５〕，Ｓｅｌｌ书，第５１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５〕，Ｓｅｌｌ书，第１页以下；前引 〔５〕，Ｄｒａｈｏｓ书，第１２页。
关于对 ＴＲＩＰＳ协议是否曾是凌驾于一国之上的 “超国家法”的重要分析，参见 ＧｒａｅｍｅＢ．Ｄｉｎｗｏｏｄｉｅ＆Ｒｏｃｈｅｌｌｅ
Ｃ．Ｄｒｅｙｆｕｓｓ，ＡＮｅｏ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ＲＩＰＳ：Ｔｈｅ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ｅｇｉｍｅ，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ｐｐ．７－８。
ＷＴＯ，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ＴＲＩＰ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ＷＴ／ＭＩＮ（０１）／ＤＥＣ／２，ａｄｏｐｔｅｄｏｎ１４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１，ｈｔ
ｔｐｓ：／／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ｈｅｗｔｏ＿ｅ／ｍｉｎｉｓｔ＿ｅ／ｍｉｎ０１＿ｅ／ｍｉｎｄｅｃｌ＿ｔｒｉｐｓ＿ｅ．ｈｔｍ，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２０２１－０５－１０．《多哈宣
言》的局限不只是内生性的，也与南方国家接受自贸协定超 ＴＲＩＰＳ标准等外部环境有关。另见相关权威研究：
ＣａｒｌｏｓＣｏｒｒｅａ＆ＤｕｎｃａｎＭａｔｔｈｅｗｓ，ＴｈｅＤｏｈａ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ｎＹｅａｒｓ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
Ｈｅａｌｔｈ：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Ｐａｐｅｒ，ＵＮＤＰ，２０１１，ｐ．２１。
ＷＩＰ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ｇｅｎｄａｆｏｒＷＩＰＯ，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ｉｐ－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ｎ／ａｇｅｎｄａ／，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２０２１－０５－２０．



２００８年，世界卫生组织启动 《公共健康、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与行动计划》，提出了

同时促进创新和药品可及性的并行思路，比如通过建立自愿专利池及奖励等多元激励方式，促

使研发成本和药价脱钩。〔１１〕

　　同时，ＴＲＩＰＳ协议对可及性的挑战也受到联合国人权及粮农体系的关注，因之确立了一些
与健康权、农民权利及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护有关的国际义务，包括不得以政治或经济施压来

限制药品及医疗设备之提供的义务，以及确保全球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交换、可

持续利用和公平分享的义务等。〔１２〕另外，在传统知识、遗传资源及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全球

范围内多样化的造法活动也不断出现。在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旨在限制外国专利

权的法律创新及机制创新，一些跨国公司也因之并迫于人权的压力而在发展中国家降低药价或

撤回专利侵权诉讼。〔１３〕在西方国家内部，则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知识共享、开源软件等社会运

动，对法律实务、产业发展及创新模式均有持久影响。要之，在过去二十年间，发展中国家及

西方社会内部形成了不限于 ＷＴＯ—ＴＲＩＰＳ及 ＷＩＰＯ体系的跨国治理变革行动，是条约、软法及
行动策略的多元化结合。〔１４〕

　　可见，过去二十年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中 “以弱胜强”的变革现象，无法以 “有钱说了算”

的强权心态解释，也不符合经济和科技发展必然拥戴知识产权保护递增的通说，更推翻了源自

西方经济学的公共选择理论。依此理论，政治行为或集体行动与经济行为无异，均由人的物质

私利驱动。比如，美国制度经济学主要人物曼瑟尔·奥尔森认为，理性的个人不仅不会为消除

社会通货膨胀而自减用度，因为他知道这是微不足道的，而且还会观望别人的动向。因此，他

也不会在社会集体行动中为了松散的共同利益而为他人付出，何况协调、组织大型群体活动均

非易事。〔１５〕的确，在西方的决策程序中一向存在哈佛大学教授永才·班卡所说的偏袒知识产

权扩张的 “系统性失衡”，因为发展中国家等弱者群体的诉求、动机、能力是偏分散的，而利

益较一致的西方产业集团则只需调动一小撮说客，就有望左右立法机构的决断。〔１６〕

　　那么，究竟是何种力量令学术界、民间组织及发展中国家等原本分散的群体团结起来，且
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变革中取得了阶段性成就呢？近二十年来，海外知识产权主流研究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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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ＷＨＯ，Ｇｌｏｂ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ＰｌａｎｏｆＡｃｔｉｏｎ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４．３２（４．３）ａｎｄ
５．３４（５．３），２０１１，ｐ．１３，ｐ．１５．有关评述见 ＷＨＯ，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ＭａｋｉｎｇＭａｒｋｅｔＦｏｒｃｅｓ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Ｐｏｏｒ，２０１７，
ｐ．２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ｈｏ．ｉｎｔ／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０－ｙｅａｒ－ｒｅｖｉｅｗ／ｃｈａｐｔｅｒ－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ｐｄｆ，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２０２１－０５－１０．
２００１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大会通过了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人权与健康权则见ＵＮ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ｉｇｈｔ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ｍｍｅｎｔＮｏ．１４：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Ａｔ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Ｈｅａｌｔｈ
（Ａｒｔ．１２），ＵＮＤｏｃ．Ｅ／Ｃ．１２／２０００／４，１１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００，Ａｒｔ．４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ｒｅｆｗｏｒｌｄ．ｏｒｇ／ｐｄｆｉｄ／４５３８８３８ｄ０．ｐｄｆ，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２０２１－０５－１０。
哈佛大学学者露思·渥可德冀用 “法律创新”和 “机制创新”二词描述了后 ＴＲＩＰＳ时代印度及巴西的造法活动。
ＲｕｔｈＬ．Ｏｋｅｄｉｊｉ，Ｌｅｇ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ＴｗｅｎｔｙＯｎｅＹｅａｒｓｏｆｔｈｅＴＲＩＰＳＡ
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３６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１９１（２０１４）．
我国有学者指出了 ＷＴＯ体制外知识产权造法的多元现象。参见刘笋：《知识产权国际造法新趋势》，《法学研究》
２００６年第３期，第１４６页以下。有关同时期国际知识产权法的变革动向，参见吴汉东：《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
的变革与发展》，《法学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３期，第１３２页以下。
ＳｅｅＭａｎｃｕｒＯｌｓｏｎ，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ｏｆ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Ｇｏｏ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Ｇｒｏｕｐ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ｐ．４６，ｐ．１６６．
ＳｅｅＹｏｃｈａｉＢｅｎｋｌｅｒ，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ＬｏｏｋｉｎｇＧｌａｓｓ：Ａｌｉ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Ｄｏｍａｉｎ，６６Ｌａｗ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１７３，１９６（２００３）．



是，唯有社会学上的框架行动理论方能解释这一现象。〔１７〕框架 （ｆｒａｍｅ）是美国社会学理论家
厄文·高夫曼对社会运动所提出的定性研究的重要方法，是社会学、国际关系学及传媒学高度

交叉的核心领域。高夫曼将框架定义为 “诠释之图解” （ｓｃｈｅｍａｔａ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即根据自
我经验和社会背景而生的用以解释理念的认知结构。〔１８〕此词怪异，不如中国文化所说的 “各

以其情而自得”贴切。〔１９〕换言之，人生境地悬殊，对事物的看法亦异，因而见一诗一画，不

免各有分说。通常来讲，如果没有不同认知框架出现，人们甚至根本意识不到近乎不证自明的

自身框架之存在，所谓 “只缘身在此山中”。因此，选择框架或曰框定 （ｆｒａｍｉｎｇ），乃是一种
意义上的建构、园林般的框景，多是对更大的理念乃至潮流的对焦，须与地域、风俗、文化、

信仰等背景不同的受众在具体情事上产生共鸣，而绝对不能自说自话、一厢情愿。〔２０〕它是推

理说理、琢磨共识的对话或话语构造，有一定的辩论成分在内，也可能混淆视听，但却在根本

上要基于对自我和受众处境的某种双向理解方能产生意义。

　　框架说高度符合当代西方社会之真实样态，是洞察因西方而起的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冲突变
革的明镜。西方产业集团认知结构中的ＴＲＩＰＳ样板，绝不只是个人权利、尊重财产等西式名词
的简单堆砌。它是西方传统价值观在美国三十年新自由主义潮流里的巧妙框定。〔２１〕从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凯恩斯经济学开始让位于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不易界定，但总体上它将市
场和经济原理视为最重要的社会组织逻辑，认为 “不受节制的资本制度或自由市场经济”是

实现个人自由、经济增长及分配正义的最佳途径。〔２２〕它是全球化潮流里最极端的形式，金融

全球化及知识产权全球最大化均是其主梁。〔２３〕因此，西方产业集团及其说客不只是在 ＴＲＩＰＳ
协议形成过程中诉诸洛克财产权论及功利主义，更不只是四处争辩恐吓，而是使洛克财产权论

及功利主义等西方法律传统在新自由主义坚信的 “全球自由贸易”时尚中引起美国政客、国

会、律师、产业界乃至渴望繁荣的发展中国家等受众的某种共鸣。因为有这种共鸣，那些自觉

或无意识构思的游说框架才会声称，全球知识产权的最大化不只符合美国经济的利益，也对发

展中国家的民生及全球创新有益。〔２４〕当然，西方产业集团的理念构造中，饕餮私欲与新自由

主义信条长期纠缠不清，更一贯借助于其花言巧语、以偏概全的强大游说，惑乱世人不浅。

　　同样，反对西方知识产权强权的群体也自觉或无意识地规划了框定之法。这一群体绝不只
是呐喊不公、争取发声，而是将其主张框定在当代西方反霸权社会运动的思潮之中。其根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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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参见相关权威研究：ＳｕｓａｎＫ．Ｓｅｌｌ＆ＡｓｅｅｍＰｒａｋａｓｈ，ＵｓｉｎｇＩｄｅａ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ｌｌｙ：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ｓ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ＮＧＯ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ｉｎ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４８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４３（２００４）；ＪｏｈｎＳ．Ｏｄｅｌｌ＆ＳｕｓａｎＫ．Ｓｅｌｌ，Ｒｅｆｒａ
ｍｉｎｇ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ＴｈｅＷＴＯ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ｏｎ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０１，ｉｎＪｏｈｎＳ．Ｏｄｅｌｌ（ｅｄ．），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ＷＴＯａｎｄＮＡＦＴ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ｐ．８５－１１４；Ａｍｙ
Ｋａｐｃｚｙｎｓｋｉ，Ｔｈｅ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ｗ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１１７（５）Ｙａｌｅ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
８０４（２００８）。
ＳｅｅＥｒｖｉｎｇＧｏｆｆｍａｎ，Ｆｒａｍ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Ｌｏｎｄｏｎ：ＰｅｎｇｕｉｎＢｏｏｋｓ，１９７４，ｐ．２１．
引文出自 （明）王夫之：《斋诗话笺注》卷一 《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４页。
西方知识产权界对高夫曼框架说及奥尔森理论的深入阐述，参见前引 〔１７〕，Ｋａｐｃｚｙｎｓｋｉ文，第８１１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５〕，Ｄｒａｈｏｓ书，第７０页；ＪｏｅＷｉｌｌｓ，Ｃ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ｇＷｏｒｌｄＯｒｄｅｒ：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Ｍｏｖｅ
ｍｅｎｔ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ｐ．１５９。
Ｓｅ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Ｂ．Ｈ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Ｚ．ＵｍｕｔＴüｒｅｍ，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Ｒｅｇｉｍｅｓ，ｉｎ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Ｄｏｗｄｌｅ（ｅ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Ｄｅｓｉｇｎｓ，Ｄｉｌｅｍｍａｓ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６，ｐ．２０４；ＤａｖｉｄＫｏｔｚ，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１４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Ｍａｒｘｉｓｍ６４（２００２）．
赛尔对该背景作了回溯。参见前引 〔５〕，Ｓｅｌｌ书，第１７页以下。
关于这种双向有益的框定话语，参见前引 〔１７〕，Ｋａｐｃｚｙｎｓｋｉ文，第８４８页。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念来挑战新自由主义 “剥夺性积累”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ｙｄｉｓ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的构
造，即认为新自由主义是通过对公共及个人土地与财产之掠夺来集中权力和财富。〔２５〕在当代

美国知识产权的学术语境里，这种剥夺性积累被称为 “第二次圈地运动”，即信息领域的圈

占、掠夺。〔２６〕和强权一方略显肤浅的理论功底相比，反对一方由西方知识产权领域的重要学

者领衔，深入构建了以西方法学传统之公域 （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ｓ）为内涵的一系列哲学体系，并以之
形成了获取知识 （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特别是获取药品 （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的全球运动。〔２７〕

在全球来讲，知识公域的框定过程还不限于此，它也在更普遍的去西方中心思潮中展开。比如，

获取药品、农民权利和开源共享等三种主要诉求，分别与公共健康方面的人权、世界环保主义

及信息自由等当代西方内部的思潮密切相合。〔２８〕惟其如是，方才引起了西方社会内部及原属

西方殖民地的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共鸣，亦使美国的政客、议员及产业巨头不能置之不闻。

　　框定了理念，才谈得上行动 （又称动员），乃指跨国地整合理念一致的群体，并通过框定

的理念及主张来回应现实危机或问题，并最终促成全球变革。〔２９〕这不是简单地说要团结起

来，而是须理念和框架均能先在细处相合。西方学术界、国际民间组织及发展中国家等原本分

散的群体，通过国际法架构下的人权及健康权等框架生起共鸣，进而形成了多元交互的国际行

动。〔３０〕国际民间组织如第三世界网络 （ＴＷＮ）、科技消费者项目 （ＣＰＴｅｃｈ）、农业与贸易政
策研究所 （ＩＡＴＰ）及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无国界医生组织 （ＭＳＦ），动员了世界银行、世界卫
生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ＵＮＤＰ）等国际组织，以及仿制药商、原住民群体及部分发展中
国家的政府，通过国际会议、公众教育、媒体舆论、网站邮件、公开信及在日内瓦形成的理念

相似的专业群体等复合网络，使南北各国之决策者、立法者及公众意识到知识产权强权对发展

和创新的危害，并因之取得了前述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变革的阶段性成就。〔３１〕

　　不过，从根本上说，框定行动之法还只是 “前线兵法”的外壳，理念力量才是内核。前

述所谓框架，是人根据自我经验和社会背景而生的用以诠释理念的认知结构。理念的内涵很

广，可以包括文化、哲学、准则、范式、理论及思想等，其中尤以哲学为根本，当然也包括自

我利益。〔３２〕归根到底，理念是对个体或群体所认为正当之利益、福祉的关切与维护。美国论

述制度论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创始人芬雯·史孟特认为，理念力量是推动机制变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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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关于全球知识产权领域的社会运动与反霸权潮流的关系，参见前引 〔２１〕，Ｗｉｌｌｓ书，第１６３页。
ＳｅｅＹｏｃｈａｉＢｅｎｋｌｅｒ，ＦｒｅｅａｓｔｈｅＡｉｒｔｏＣｏｍｍｏｎＵｓｅ：Ｆｉｒｓｔ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ｎ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Ｄｏｍａｉｎ，７４Ｎｅｗ
Ｙｏｒｋ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３５４（１９９９）；ＪａｍｅｓＢｏｙｌｅ，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
Ｄｏｍａｉｎ，６６Ｌａｗ＆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３３（２００３）．
“获取知识”理念的重要里程碑是２００６年耶鲁大学举办的 “获取知识”学术会议。ＳｅｅＪａｃｋＢａｌｋｉｎ，Ｗｈａｔｉｓ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ｈｔｔｐｓ：／／ｂａｌｋｉｎ．ｂｌｏｇｓｐｏｔ．ｃｏｍ／２００６／０４／ｗｈａｔ－ｉｓ－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ｈｔｍｌ，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２０２１－
０５－０１．
参见前引 〔２１〕，Ｗｉｌｌｓ书，第１６５页；前引 〔１７〕，Ｋａｐｃｚｙｎｓｋｉ文，第８５２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１７〕，Ｓｅｌｌ等文，第１５２页以下。
有关西方社会运动背景下民间组织如何通过框定人权观念而在 ＷＩＰＯ及 ＷＴＯ等国际组织中推动知识产权规则革
新的翔实研究，参见ＤｕｎｃａｎＭａｔｔｈｅｗｓ，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ＮＧＯ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ＥｄｗａｒｄＥｌｇａｒ，２０１１。
参见前引 〔３〕，Ｄｅｅｒｅ书，第１３４页以下；ＤｕｎｃａｎＭａｔｔｈｅｗｓ，ＮＧＯｓ，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ｓ，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ＩＰＮＧＯ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２００６，ｐ．１８，ｈｔｔｐｓ：／／ｑｍｒｏ．ｑｍｕｌ．ａｃ．ｕｋ／ｘｍｌｕｉ／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ｈａｎｄｌｅ／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７９／ＩＰ－ＮＧＯｓ％２０ｆｉｎａｌ％２０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００６．ｐｄｆ；ｊｓｅｓｓｉｏｎｉｄ＝７Ｂ８８７０４７ＢＣＦ２２９４９０４Ｆ７８ＤＤ
５Ａ５９Ｄ９５２Ｆ？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２，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２０２１－０５－１２；前引 〔１７〕，Ｓｅｌｌ等文，第１６１页以下。
ＳｅｅＪｏｈｎ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９０．



根本原因，而不是偶尔起作用的因素。〔３３〕这种力量是通过沟通、分析或论证来发挥作用，而

不是诉诸武力、威胁、权势或资源的较量。因此，它类似于框定视角下的意义建构，不只是提

供一些看法、论点，而是必须在特定的情境脉络或语境中组合形成一种深度力量。〔３４〕不过，

框定行动论似乎更强调话语选择和受众策略，而理念力量的重心终究在于理念，即理念为框定

和行动之本。

　　赛尔曾有一根本之问：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中，理念的框定和行动不必然取胜，那么何种
理念会产生真正的说服力？赛尔说，国际关系学研究对此尚无太多启示，而她倾向于认为，

“道德论说”的作用最为重要。〔３５〕这实际上也是对西方社会学范畴内理念框定视角的一个提

醒，因为这个视角的侧重点是对受众的说服或与小群体既有立场或利益的共鸣，而不是内涵周

全、启人良知的道德理念，久则不免各执一词。〔３６〕各执一词的 “博弈式对话”是当代西方的

社会风俗，遍见于其竞选议事及游说活动中，也出现在美国早期获取知识的社会运动中。〔３７〕

倘若对理念的框定在根本上是博弈的，频繁用于证明对方绝对错误、鼓动社会热点情绪并策略

性地向受众部署观点，那么这种博弈式对话恐怕无法产生深远长久的共鸣。真正的理念，当以

道德为本，而真正的道德，不能是一己之说，而须是将心比心、中和周正之说。

　　至此，前面所提之核心问题，其答案皆已了然。西方学术界、国际民间组织及发展中国家
等原本分散的群体之所以能推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变革，根本上在于理念力量的框定和行

动。言之有理的共鸣框架，可以激发人们心中忽略的观念，使谈判、议事或立法过程的参与者

认识到知识产权与自由贸易并不可专宠，其他价值同样珍贵。因此，唯有理念、框定、行动之

法，才是全球知识产权治理 “前线兵法”之完整格式。不过，在这一 “兵法”之中，尚待厚

植 “万物并育”的思想和论说风格，因为全球治理之良政，最终不能靠西方风俗里我是你非

的辩论法，而要靠深层道德力量与天下苍生普有之良知的共鸣。

二、话语构造：海外知识产权学派与治理变革的理念来源

　　理念力量既然是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变革之根本途径，那么是怎样的理念推动了变革？前已
揭，这种理念植根于以知识公域为内涵的哲学体系，它是全球获取知识运动的基石。然而，倘

欲昭示这一哲学体系的深层话语构造，还须呈现与其相关的思维方式、社会习俗及历史源流，

以深层地映显出中国范式和中国路径建构式超越的登临之处。

　　以知识公域为中心的知识产权哲学体系，在法理论上，源自 ２０世纪末美国法学界对知识
产权扩张主义的批判，以戴维·朗格和杰茜卡·里特曼为该研究的先驱。〔３８〕此后，哈佛、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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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ｖ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２３（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３１８，３２２－３２４（２０１６）；ＶｉｖｉｅｎＡ．Ｓｃｈｍｉｄｔ，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Ｔｈｅ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ＰｏｗｅｒｏｆＩｄｅａｓａｎｄ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１１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３０６，３１３（２００８）．
参见上引 Ｓｃｈｍｉｄｔ文，第３１１页；上引 Ｃａｒｓｔｅｎｓｅｎ等文，第３２３页。
参见前引 〔１７〕，Ｏｄｅｌｌ等文，第１１０页。
此种倾向可见芬雯·史孟特等将理念力量定义为 “影响他人”的力量，其中未显见道德一义 （参见前引 〔３３〕，
Ｃａｒｓｔｅｎｓｅｎ等文，第３２１页）。
有关疑虑可参见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Ｒ．Ｈｅｌｆｅｒ，Ｍａｐｐ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ｎ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
Ｇｅｉｇｅｒ（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ｎ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ＥｄｗａｒｄＥｌｇａｒ，２０１５，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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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的法律学者如劳伦斯·莱斯格、永才·班卡、詹姆士·博义尔等，对此进行了深入考察，一

批研究成果在２００３年由美国 《法律及当代问题》学刊结集发表。博义尔更喊出了 “反对第二

次圈地运动”的口号，将知识产权扩张主义比作１５世纪英国出现的圈占公地、据为私有的现
象。〔３９〕公域的概念，原是英美土地法上的，在知识产权领域，初指公有的公域 （ｐｕｂｌｉｃｄｏ
ｍａｉｎ），后又包括共管之共域 （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ｓ）。公有的公域如语言、科学发现及思想本身等，
而共管之共域则如自由软件等由特定群体治理的开放式创新。在相关研究中，此二词时有混

用，故本文对此也不作明确区分。〔４０〕

　　知识公域哲学的内容端绪较多，也渐渐涵括下文将涉及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利诺·奥
斯特罗姆 （ＥｌｉｎｏｒＯｓｔｒｏｍ）的经济学分析遗产。然考其根本特性，均是主张保持充沛的、活跃
的、不受西方知识产权 “独占”模式统治的知识保存、开发和应用，亦即开放、共享的自由

取用 （ａｃｃｅｓｓ）。〔４１〕与知识产权相比，知识公域希望通过自由取用实现更具参与性、合作性的
知识治理模式。〔４２〕在莱斯格看来，取用不必是无成本的，但却不应是由知识产权产生的成

本，故而自由取用不是无财产权的反义，而是对独占权的反对，亦是对知识圈地妨碍取用的反

对。〔４３〕一言以蔽之，“取用”一词是西方知识公域哲学的灵魂和核心，肇兴于对知识圈地的

不满。因此，它坚决抵制知识圈地 “对公民知情权的民主原则的破坏”，反对 “围占”，主张

“拿回”知识公域，呼吁信息要 “像风一样可以自由呼吸”。〔４４〕而当该哲学形成之获取知识和

药品的运动在西方内部及全球兴起后，自由取用的理念更变成了不受束缚压迫的代名词。〔４５〕

　　取用与圈地之争，并非只是西方当代社会的局部思潮冲突。它的深层构造里，包含着西方
法哲学史数百年的遗留问题。传统上，英美知识产权法的法理基础有二：一是洛克财产权论，

二是功利主义。前者源自英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洛克，以财产权为其学说之核心。洛克财产权

论认为，人拥有自己的身体，所以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了自然状态，就 “已经掺入了他的

劳动，并已在此物上增加了他个人的东西，从而使之成为他的财产”。〔４６〕值得注意的是，洛

克财产权论之所以风靡于１７世纪的英国，并非因为洛克是圈地剥削者，而恰恰是因为他认为
赋予个人财产权是反抗君主剥削的根本前提。〔４７〕对洛克来说，个人财产权是身处１７世纪英国
的他急于宣扬的价值。所以，在洛克的思维方式里，财产权具有自然法上的无上尊严，是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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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可侵犯、不能被任何人剥夺的。此种强势的风格虽有无可厚非的历史成因，却早已成为

英美知识产权霸权思维最根本的渊源。这种思维至今延续着 １９世纪美国法理学家莱散德·斯
坡纳的逻辑——— “没有什么比思想更适合独占权”，亦即 “排除所有他人的独占、独掌及独享

之权”。〔４８〕

　　洛克并非没有论及公域。他认为，“在公域 （ｃｏｍｍｏｎ）之内，只要给他人留下足够且良好
的资源，则除他 （劳动者）以外的任何人不得对之 （劳动果实）享有权利”。这个思维方式实

在不是为了保卫充沛开放的公域，而是为了证明 “任何对土地的个人占有都不是对其他人的

不公，因为自然界有着足够的土地和水源 （公域）”。〔４９〕洛克的学说里随处可见对立概念的并

用，因此在西方哲学史上也从未停止过对洛克思想的诠释。〔５０〕不过，以英美知识产权历史本

身观之，或至少在主导了ＴＲＩＰＳ协议形成的美国产业巨头看来，洛克财产权论就是对神圣、排
他的独占权的捍卫，而公域不过是一个永远充沛自足的隐形点缀。在美国政府及产业界日复一

日对别国知识产权保护表达不满的文字里，充斥着这样的思维方式。比如对外国 “大规模盗

窃美国知识产权”以致 “偷走美国就业岗位和财富”行为的不断鞭挞，以及誓言通过 “包括

贸易手段在内的一切法律职权”来确保 “外国的知识产权盗贼”“再也无法获得不义之财”。〔５１〕

这些 “理直气壮”的思维方式中，从来不见知识公域的影子，也没有平等发展的权利。

　　在当代英美法中，功利主义对知识产权的影响似乎更深。然而，不能忽略洛克财产权论与
功利主义的历史合流及其在司法中的并用。〔５２〕功利主义认为，如果法律不能通过赋予独占权

来禁止复制侵权所致之市场失效，人们就不可能产生创造、投资知识产品的动力。〔５３〕这种思

维的倾向是，只要授予了知识产权，充足的激励和创造力就会自然产生，社会因之也将不断获

得新知识和福利的增长。然而，它关心的不过是知识产权的不断增加，而不是知识创造后的分

配正义。〔５４〕比如，在美国年度３０１报告中，知识产权的正当性就被极度化约为最大经济回报
的需要，且又与神圣的劳动一同构成了谴责别国的道德标准。事实上，洛克财产权论和功利主

义的混搭，实是美国知识产权全球霸权的 “哼哈二将”。它们导致了强势、绝对的 “知识产权

财产化”，亦即过去数十年间从美国发展出的 “最具革命性的法律变迁”。〔５５〕

　　可见，英美法哲学史数百年的遗留问题，是当前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失道的观念之源。而西
方学者最本能的第一反应，自然是回溯到上述 “取用与圈地之争”这个谱系上，为保卫被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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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财产权论和功利主义侵占的知识公域寻找新的诠释。这种诠释还不只是西方法哲学内部的思

潮涌动，它也得益于全球知识产权研究高度跨界的宏大体系。数十年来，这种宏大的视野在史

学、社会学、经济学及国际关系学等领域不断拓展，对整个西方知识产权制度进行了深刻的解

构和质疑。〔５６〕如前述，知识产权国际关系的视角，其首要任务是对西方产业集团推行强势的

ＴＲＩＰＳ体系的角色作精彩还原，以揭示理念对全球治理变迁的影响。事实上，在 ＴＲＩＰＳ体系形
成时，英美法哲学传统中的强势财产权思维弥漫于西方产业巨头及其说客的立场中，并融入新

自由主义的潮流而成为说服各国的主要 “理念力量”。〔５７〕国际关系视角的洞照，使这种偏颇

的强势理念及其游说辩术公之于众，为知识公域理念引起各方的深思共鸣廓开了空间。

　　为知识公域理念廓开共鸣空间的不止是国际关系研究。国际关系学揭示的西方强势知识产
权的惯性思维，在欧美历史谱系中早就一脉相承，只不过前者是当代史，而后者是近世史。史

学方面，数十年来已有一众名家对之作了条分缕析的解构，尤以 １９９３年欧洲文学出版史权威
马克·罗斯之名著 《作者和所有权人》为代表。〔５８〕在这些研究面前，当代西方的全球知识霸

权瞬间失去了合法性。人们不断追问，如果英美强势的知识产权制度模式只是西方近世和当代

的———甚至不是西方更久远传统里的———为什么其他文明必须接受？〔５９〕令这种合法性更受质

疑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知识产权能否增进创造动能及世界均衡发展的保守态度，以及社会

心理学家对不限于知识产权的多样化动力导向的深入考察。〔６０〕奥斯特罗姆甚至运用特有的模

型分析了代替知识产权的公域新规则与人的策略、行为选择之间的互动关系。〔６１〕

　　上述海外知识产权研究高度跨界的、具有道德内涵的深层话语构造，为知识公域理念建立
了一个广泛的共鸣框架。而且，这个框架又与西方内部及发展中国家反知识霸权、反新自由主

义的广泛诉求深度契合，从而在人权及健康权等国际大框架内开创了范式转换。〔６２〕知识公域

的哲学体系将旨在保障健康权的获取药品行动框定为一项基本人权。相反，新自由主义更倾向

于将医疗产品等视为神圣专利权供给的商品。〔６３〕在南北医疗和财富水平悬殊的情况下，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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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上的剧烈冲突使得全球各界很快意识到强势知识产权与国际人权法律体系要求的 “实现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之间的确 “存在实际或潜在冲突”。〔６４〕这些权利至少包括联合国

《世界人权宣言》第２５条第１款规定的与健康、福利及医疗有关的权利。由之，知识产权在国际
法上变成了低于健康权的权利，从而亦不得在贸易协议中与获取药品的法律及政策相抵触。〔６５〕

　　二十年前，知识公域的主要发起人、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莱斯格问道：为什么给非洲的救命
药卖得和在美国一样贵？等到一整代人心中的常理最终起来反抗，我们将如何交待我们的所作

所为？〔６６〕这振聋发聩的喝问，如同当头一棒，多少人因之顿时语塞并发现原来疏忽了分配正

义、健康发展权或知识公域这些理念。这一喝问也引起了反西方霸权心理的天然共鸣，使得知

识公域甚至在哲学建构尚未精深之时，就能一举而席卷全球。由之可见，西方出现的知识公域

思潮与获取知识运动，并非哲学一己之功，是高度跨界、具有道德内涵的海外知识产权研究之

深层话语构造，托起了它思想的力量，并在对更广泛的全球反西方霸权诉求的框定之中，使西

方学术界、国际民间组织、发展中国家等原本分散的群体，在有关知识、药品和人类发展的新

共识下，觉察到了洛克财产权论、功利主义及新自由主义的狭隘，进而共同促成了全球知识产

权治理的阶段性变革。

三、样本甄选：美澳知识产权重大理念冲突

　　至此可知，推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变革的理念，乃是框定在全球具体背景中的、以知识公
域为核心的深层话语构造。为进一步了解这种 “前线兵法”，还应举出样本实例。以往这方面

的研究，均侧重于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样本意义甚微。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国面临的是大

国竞争的机遇性挑战，包括美国的自贸协定全球部署及超ＴＲＩＰＳ新霸权生态。对中国而言，发
展的关键在于创新与合作，这既不是巴西、印度或菲律宾的公共健康危机诉求，也不是美国早

年知识公域运动 “像风一样自由”地 “拿回”知识公域、反对圈占的浪漫主义社会风貌。〔６７〕

不过，需要提前说明的是，没有一个国家的样本可以成为中国的样板，所以实例绝非捷径。别

国 “前线兵法”的意义，并不在于是否对中国有实践价值，而在于样本的多样性、差异性可

以更有质感地呈现中国范式和中国路径的超越之路。

　　是故，在样本的选取上，要既能映显美国超ＴＲＩＰＳ新霸权部署在主要国家之间的变数，也
能洞照西方知识产权深层话语构造与 “前线兵法”更为丰富的、不限于发展中国家的内在关

系。为此，本文拟以体现２００５年 《美澳自由贸易协定》（ＡＵＳＦＴＡ）所涉知识产权重大理念冲
突之官方档案作为分析样本。在迄今与美国签订自贸协定的国家中，仅新加坡、澳大利亚、加

拿大、韩国属于发达国家，且仅档案较少的２００４年 《美新自由贸易协定》之签署略早于美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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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源于２０００年联合国人权体系与 ＷＴＯ—ＴＲＩＰＳ体系首次正面对峙所公布的重要决议。ＵＮ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ＵＮＤｏｃ．Ｅ／ＣＮ．４／Ｓｕｂ．２／Ｒｅｓ／２０００／
７，ｐ．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ａａａｓ．ｏｒｇ／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ＳＲＨＲＬ／ＰＤＦ／ＩＨＲＤ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５／Ｅ－ＣＮ＿４－ＳＵＢ＿２－ＲＥＳ－２０００－７＿Ｅｎｇ．
ｐｄｆ，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２０２１－１１－０６．
ＳｅｅＲｏｂｅｒｔＨｏｗｓｅ＆ＭａｋａｕＭｕｔｕ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ｉｎａ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ｉｎＨｕｇｏＳｔｏｋｋｅ＆ＡｎｎｅＴｏｓｔｅｎｓｅｎ（ｅｄｓ．），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１９９９／２０００，Ｌｏｎｄｏｎ：Ｋｌｕｗｅｒ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０１，ｐ．８２．
参见前引 〔４３〕，Ｌｅｓｓｉｇ书，第２６０页以下。
比如，当前过多强调知识产权的弱保护，对中国已无意义。参见前引 〔１４〕，吴汉东文，第１４０页。



协定。事实上，美澳协定是１９９５年 ＴＲＩＰＳ协议生效以来美国超 ＴＲＩＰＳ新霸权全球部署的重大
行动，被美国视作其他自贸协定的范本。〔６８〕该协定第１７章之知识产权条款，长达 ３１页，是
体量最庞大、内容最繁复的一章。围绕第１７章产生的争议，含有发达国家与美国知识产权根
本理念冲突的珍贵溯源信息。以２０１８年达成的 《美国、墨西哥及加拿大协定》（ＵＳＭＣＡ）观
之，加拿大与美国知识产权冲突的话语构造并未超越澳大利亚确立的先例。〔６９〕

　　本文所选档案，是翔实权威的一手资料，海外尚无相关研究。〔７０〕它们是发达国家档案保
存及公开的完整文本。这些档案以澳大利亚国会２００４年 《美澳自由贸易协定最终报告》 （以

下简称 “最终报告”）、澳联邦政府生产力委员会２０１６年 《知识产权诸协议调查报告》（以下

简称 “调查报告”）及相关材料为中心，也包括美国政府数个贸易咨询委员会的美澳协定系列

报告，堪称西方内部知识产权理念冲突的 “工笔描摹”。比如，“最终报告”是全澳各界 ５４８
份呈文及１３场听证会笔录的精华总结，凡 ３８６页，其中有近 １００页讨论美澳知识产权争议。
相比之下，澳大利亚国会２０１６年的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报告》及 ２０１８年的 《跨太平洋

伙伴全面进步协定报告》，涉及知识产权的一共才１６页。而 “调查报告”则说理更详，达７６６
页，可与 “最终报告”互为映照。〔７１〕从社会学文本分析的角度来看，分散于档案各处的争论

内容可以构成有意义的整体，并显现出整个话语构造。〔７２〕在美国超 ＴＲＩＰＳ新霸权野心日炽的
当下，这种美国与其盟友知识产权理念冲突的话语构造亟待揭示。

　　很多人可能意想不到，作为美国主要盟友的澳大利亚，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上却与美国一
直存在根本的理念冲突。如以文本分析法将这种冲突放入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深层话语构造

中，即可清晰看见澳大利亚以 “取用”（ａｃｃｅｓｓ）为根本的、高度跨界的道德论说结构。“最终
报告”论说的第一步，是对美国主张的知识产权回报原理作根本否定。上文已示，洛克财产

权论、功利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合流，是美国产业集团全球扩张的根本理念力量。在 ２００４年
美国贸易政策知识产权产业功能咨询委员会向美国总统及国会递交的 《美澳自由贸易协定报

告》中，这种强势张狂的新自由主义气息弥漫始终。〔７３〕这个美国大药商、大制片商及游说巨

头高管领衔的委员会，只字不提澳大利亚及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一心只热衷于 “增加全球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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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及信息产品贸易”、保证权利人 “控制其成果使用”、“确保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订约国均采

用美国保护标准”及 “强势使用特别３０１等传统手段”，以实现 “美国那种合理的激励水平”

和 “公平回报”。该委员会还专门用下划线标示出以上立场的根本依据——— “（超 ＴＲＩＰＳ标准
的）知识产权强保护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和一国经济境况无关”。〔７４〕时距 《多哈宣言》及

联合国知识产权与发展冲突决议等颁布已有三年，美国产业集团仍作此惊世之语，令人瞠目。

　　对于类似以上新自由主义一贯语焉不详的说辞， “最终报告”作了彻底反驳。２００４年，
澳大利亚智库国际经济学中心 （ＣＩＥ）为美澳协定的影响提供了经济学分析。该分析指出，因
研究方法存在争议，故仅能得出无法确定版权期限延长的社会成本之结论。同时，它又认为这

种成本是可以忽略的。〔７５〕这无疑是在知识产权的经济学研究素无定论的状况下，给美式观点

提供了变相支持。而在 “最终报告”搜集的证据看来，国际经济学中心的经济学分析存在根

本缺陷，也忽略了相关领域的主流研究，非但广遭批评，而且是 “十足地悖理”。“最终报告”

倾向于认为，那些支持知识产权扩张的各类经济学分析，往往缺乏具体数据及实际证据，且擅

于妄下结论、夸大事实，是 “不足为信”“瑕疵极大” “难以服人”的。〔７６〕从美国产业界公

布的一些知识产权经济分析报告来看，确有此种通病。

　　 “最终报告”还指出，绝大多数呈文认为，版权期限延长将导致版税与许可及交易成本

的增加以及创新动机的下降，这将对澳大利亚的学校、图书馆、文化机构及公众造成 “严重

后果”。它也倾向于认为，没有任何事例表明，如果不和美国标准接轨，澳大利亚 “已经或必

将因其不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而错失投资或贸易机遇”，或者一旦接轨，就一定会带来巨大利

益。〔７７〕这类观点并非信口雌黄。加拿大政府在２０１７ ２０２０年新修其 《专利药品条例》时就

指出，过去二十年间给予了美国大药商很高标准的专利保护，换来的却是加拿大药价的畸增和

研发投入的逐年下降。〔７８〕而与 “最终报告”一脉相承的 “调查报告”，因其研究性质而对

经济学着墨甚多。总体上，“调查报告”认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坚决的反新自由主义者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ＪｏｓｅｐｈＳｔｉｇｌｉｔｚ）的观点，即过度保护的知识产权是对创新及知识取用
的遏阻。〔７９〕

　　用经济学来质疑新自由主义，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能在根本上动摇其合法性。而
“最终报告”解构美式话语构造的第二步，则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揭示美式理念强大游说的蒙

蔽性。“最终报告”显示，美国政商界为美国争取 “优势”、为 “所有美国人提供更多更高薪

的工作”并为 “美国一些最具竞争力的产业赢得经济扩张机会”的诉求很明显。〔８０〕的确，在

美国政府大量的知识产权报告中，对美国驰骋全球的重商主义从不讳言。白宫知识产权执法协

调员办公室 《２０２０年度知识产权报告》就说，创新产业是 “赚钱多的行当”，故需 “保护创

新经济这个美国伟大的竞争优势”。当然，这些诉求是通过理念而非 “比武”来表述的。既然

知识产权全球博弈的根本驱动器是理念而非武力，那么美国利益也只能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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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７５〕

〔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８０〕

参见前引 〔６８〕，美国贸易政策知识产权产业功能咨询委员会报告，第３页以下，第１０页以下。
Ｓｅｅ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ＵＳＦＴＡ：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２００４，ｐ．３９；转引自前引 〔７１〕，“最终报告”，第４９页。
前引 〔７１〕，“最终报告”，第４９页，第５９页以下，第７７页。
同上引报告，第６２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６９〕，加拿大卫生部报告。
参见前引 〔７１〕，“调查报告”，第４页。
同上引报告，第５０页以下。



念的一部分，即 “美国强大，世界也强大”，美式知识产权标准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８１〕然

而，此类理念大多是美国产业集团通过以 “理”服人、诱人偏听偏信的游说活动来散布的，贪

欲与正理长期纠缠不清，故其辩术也早已不得人心。因此，“最终报告”也自然不会重蹈 ＴＲＩＰＳ
协议谈判之时发展中国家听信美欧日 “理念”游说的覆辙。它特别引述了澳大利亚大学校长委

员会 （ＡＶＣＣ）对美国知识产权游说活动 “骇人听闻”的评语，并指出，如果认为美国游说集团

“将在美澳协定上偃旗息鼓，那就是天真到了极点”，因为美国政客已经声称，美澳协定只是促

使 “我们的澳大利亚朋友”明白得要 “为研发多花钱”这个普遍真理的 “第一步沟通”。〔８２〕

　　在解构游说活动运用 “理念”的蒙蔽性之后，“最终报告”也精当地涉及了一些史学和哲

学的交叉点。甫一开篇，它就将知识产权定义为 “垄断”，且全文不时以垄断呼之。〔８３〕选用

此词，并非任意之举。在美国早期法律中，版权、专利属于法定垄断而不是财产。从美国国父

托马斯·杰斐逊开始，版权和专利就不是自然法、普通法上的权利，而是一切须以 “社会的

意愿与福祉为前提”的、为刺激知识创新而由法律赋予的 “奖励” （ｒｅｗａｒｄ）。〔８４〕若以美国
１９０９年版权法的立法背景来看，知识产权是否合法，完全取决于它如何 “利益了大众”、有无

“妨碍大众”。〔８５〕可是，当代美国没有实现美国版权法泰斗雷曼·帕特森回到法定垄断原则的

遗愿，而是在过去数十年间在全球四处推行强势、绝对的 “知识产权财产化”霸权规则。〔８６〕

　　可见，在 “最终报告”的话语构造中，使用 “垄断”一词意在点出当前美国强势的知识

产权在其本国法律史上也不具备永久合法性。在此基础上，“最终报告”认为，知识产权应称

作 “政策工具”（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用来实现一定的 “社会及经济目标”，必须是平衡的、灵

活的、不断调整的，因为过分强大的知识产权将束缚创新和公众利益。〔８７〕不论法定垄断抑或

政策工具，在２１世纪之初都属于海外知识产权哲学研究兴起时的根本思潮。１９９６年，全球知
识产权治理领域主要人物彼得·达沃豪斯在西方知识产权哲学领域的开山之作 《知识产权哲

学》一书中，就率先提出了应视知识产权为拟制垄断权和实现人文目标之工具。〔８８〕时至今

日，这一观点早已在西方主流学界深入人心。

　　通过经济学、国际关系学及史学与哲学交叉的视角，“最终报告”完成了对新自由主义光
环及其背后各种话语构造的祛魅，进而自如地展开了以 “取用”为根本的、高度跨界的道德

论说结构。在 “最终报告”中，公域、取用、公共健康、获取知识及获取药品等话语不时可

见。比如，将美澳协定视为对 “利润垄断的商业欲望而不是我国公域”的强化、对 “作为充

沛创造力源泉之公域的妨碍”、对 “获取知识的缩减与对创新的束缚”，以及对 “公共健康及

全民获取药品”的漠视。〔８９〕这些理念具有普遍的道德合法性，因此当美澳协定企图对澳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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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ＰａｔｅｎｔＯｆｆｉｃｅ，Ｖｏｌ．８２５，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１９６６，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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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７１〕，“最终报告”，第６２页，第６７页以下，第１０７页以下。



亚的药品定价权及药品可及性横加阻挠时，必然激起民众的愤慨。〔９０〕而在美国方面，一些议

员也基于良知提出，不应用贸易政策去 “霸凌”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澳大利亚的医疗体系，因为 “我

们 （美国）肯定不会接受别国的这种要求”。〔９１〕美国劳动咨询委员会在 ２００４年给美国总统、
国会的报告中，则提出美澳协定的超 ＴＲＩＰＳ条款妨害了 《多哈宣言》健康优先原则和仿制药

可及性，“违反了美国国会的谈判目标”，是给 “待议中的贸易协定开了极坏的先例”。〔９２〕这

些理念的交相整合，旨在全面冲击美式知识产权 “真理”的合法性。

　　据前揭，发展中国家的 “取用”之论，是通过框定人权理念的大潮而实现全球治理变革

的。然而，人权在 《多哈宣言》第５条 ＴＲＩＰＳ协议灵活性范围内的适用，在国际法上只是知
识产权的例外措施。澳大利亚不存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公共健康危机，很难在人权大框架中取得

与美国博弈的正当性。为此，澳大利亚选择框定了另一种理念——— “国家利益”。这个理念在

“最终报告”“调查报告”中出现超过六十次，而人权一词却从未提及。国家利益的理念，在

澳大利亚的立国语境中地位极高，是外交、通商、订约及外资政策的根基。比如，澳当局在

２０１５年委任生产力委员会评估知识产权诸协议时即称，“过度的知识产权保护会导致过高的成
本并束缚创新”，这是对外订约时 “国家利益分析”的一部分。〔９３〕而起草 “最终报告”的专

门委员会，正是为评估美澳协定对国家利益之影响而成立的。当然，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理念

在操作中并无明确界定，须权衡对本国经济、文化及社会的影响。〔９４〕

　　综观 “最终报告”的话语构造，它开宗明义且反复提到的一个概念是，澳大利亚是知识

产权的净进口国，并明确指出这是国家利益分析需要评估的。〔９５〕净进口国的说法，似乎是澳

大利亚经济学界和法学界的共识，“调查报告”对此也作了极周详的分析，认为澳大利亚知识

产权进出口的差距日益恶化，且支付购买外国版权及专利产品的成本过高，不利于国计民

生。〔９６〕这些话语构造，均直指美澳协定妨害了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亦即其经济、文化及社

会发展空间。而保持世界一流的医疗体系，更是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核心理念，是该国任何政

客或利益群体均不敢触碰的红线。比如，上述生产力委员会在长达１５６８页的 《２０１６年政府服
务报告 （健康卷）》中指出，“确保药品可及与提升所有澳大利亚居民的健康水平”，是澳大利

亚政府的使命。〔９７〕正因如此，“最终报告”强调，“必须根据国家利益来保留设计我国健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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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灵活空间”。〔９８〕

　　由于美澳文化同源，因此一旦澳大利亚祭出国家利益的理念大旗，则这种对西方普遍认知
结构中全民权益的共鸣式框定，必然使得美国不敢妄动。换言之，在国家利益共识框架下提出

的以 “取用”为根本的、高度跨界的道德论说结构，在美澳之间产生的威力绝不逊于发展中

国家的人权理念框架。由之，澳大利亚虽依美澳协定第 １７．１０．４条从美国引进了专利链接制
度，却同时创造性地在其医疗用品法中增设了专利链接的政府索赔机制，使澳当局能通过动辄

数亿美元的巨额赔偿之诉，对美国大药企狙击该国药品定价的巧讼之计，产生强大震慑。〔９９〕

尽管美国政府及其产业集团在近年的特别３０１体系中，不断指责澳大利亚政府的专利链接之诉
是对美国专利权人的 “歧视”“不敬”及对美澳协定的违反，并对澳大利亚在强制许可、生物

仿药、数据保护及专利审查等方面更倾向于公益的修法动向 “深感忧虑”，它们也很难冒西方

内部之大不韪而恣意摇撼作为澳大利亚国家利益核心价值观的公共健康。〔１００〕

　　由上可见，美澳协定档案中详载的美澳知识产权重大理念冲突，实反映了美国与其盟友在
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深层话语构造上的根本矛盾。它不仅是三十年来世界反知识霸权运动 “前

线”的重要样貌，更包含了理念框定行动论中有别于发展中国家 “前线”样态的新 “兵法”。

法无定法，在澳大利亚来讲，其根本理念固是沿用以 “取用”为核心的西方知识公域体系，

但在更大的理念或认知结构的框定上，则以国家利益理念置换了人权理念。这种理念的框定绝

不只是书斋里的风暴。事实上，“最终报告”摘录的５４８份呈文，来自权威专家、高校、文化
机构、科研组织、软件群体等，其论述方式多与全球知识产权主流研究之话语构造如出一辙，

因之共同形成了 “最终报告”所说的 “绝大部分”或 “压倒性多数”。这些汇聚的理念力量，

在现实中支撑着强烈反对美国霸权的联合行动。〔１０１〕此种行动也从未停歇。在２０１７年 《跨太平

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ＣＰＴＰＰ）的订约过程中，它们也促成了对原先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ＴＰＰ）一些超 ＴＲＩＰＳ条款的冻结，并在立法程序上加入了防范解冻风险的法律机制。〔１０２〕

四、大国风范：中国范式和中国路径的建构式超越

　　以上揭示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冲突 “前线”之深层样貌及其 “兵法”的根本格式，绝不是

为了给中国提供范例。吾人须深知，没有一个国家可作为中国的样板。真正的范例，本源在人

心良知的格物穷理，而不在向外探求的劳碌追觅中。换言之，真正可行的道路，是在洞察全球

知识产权治理变革的始末之后，回到中国本位和文化自信，取其精要、补其阙略，在理念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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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框定选择上契入，完成会通而超胜的建构式超越之路。

　　此种旨在增葺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变革深层话语构造的中国范式和中国路径，宜从 “四有”

展开：形势有变、理念有异、框架有缺、文化有别。

　　第一，形势有变。当下，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变革的 “前线”，实际危局已深。过去二十

年，这些变革虽有所成，却日益受到美国双边及区域自贸协定超ＴＲＩＰＳ条款各个击破战术的分
化。美式霸术当然必将告败，澳、加及南方国家在知识产权上也不会与美同心，但美国愈发强

势的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胁迫立场，〔１０３〕却映显出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变革的根本困境，即新自由主义
和知识公域思潮长期各执一词、未能调和的深层冲突。此一思想鸿沟若不跨越，则 “理直气

壮”的美国不可能轻易让步。在美国看来，许多国家自由、共享地 “取用”美国知识产权的

顽固立场 “荒谬绝伦”，故在特朗普时代最终 “破罐破摔”，大幅转向以强势推行美国标准、

分化区域势力、遏制中国复兴来图谋美国 “尊重知识产权”理念的全球落地。〔１０４〕

　　今全球大疫未平，美国的行动却已全面开始。通过鼓动各经济体及关联经济体退出现有全
球化格局，美国欲建立起全球产业分散配置、以美国为各分化区域 “封建领主”的有限全球

化，〔１０５〕而美式知识产权则是这种有限全球化的城墙。事实上，美国预修的各处超 ＴＲＩＰＳ堡寨
正在加紧升级，以给各区域内的美国利益最大化铺路。用特别３０１体系对中小型发达国家如加
拿大等恫吓利诱，进而部署 《美墨加协定》 （２０１８年）那样的超强势知识产权结构，即是显
例。除了整合各处堡寨，美国也在全面筑造全球知识产权的高城深堑，亦即外交、贸易、法律

和商业之 “四重策略”，包括对 “一切法律手段的有效使用”。〔１０６〕这些策略旨在限制美国科技

与世界 （特别是中国）的交流，如以出口管制改革法 （２０１８年）管控新兴重大技术外流，规
划建立知识产权风险国数据库，制裁外国 “知识产权盗窃机构”，从日本和欧盟开始缔结新同

盟，巧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以及出台保护美国知识产权法案 （２０２０年）等。〔１０７〕美国这种全球
秩序重组行动，绝不会止步于遏制中国复兴，而是要儆效尤、施恩威，令世界以美为王。

　　以上全球形势之变局，将中国卷入其中。在美国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看来，中国要么取代
美国成为全球强势知识产权秩序的新霸主，要么和澳、加及南方国家一样，成为美式知识产权

“真理”的破坏者。〔１０８〕这种思维，拘泥在新自由主义和知识公域思潮的深层冲突里，和中国

真正的形势实在了不相干。经过数十年积累，中国在实践中已从汲取他国经验升华至立足本

土、格物穷理的新境界。中国创新大国复兴和知识产权强国的道路，以及在自由贸易协定等国

际层面的创造性开拓，均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和知识公域思潮的隔阂畛域，而是呈现出包容、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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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是美国政府的明文表述。参见前引 〔１００〕，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报告，第５页。
关于美国政府对南方立场的抨击，参见前引 〔２１〕，Ｗｉｌｌｓ书，第１６１页。
参见郑永年：《有限全球化：世界新秩序的诞生》，东方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９２页。达沃豪斯在２００２年即发出
警告，各国在知识产权上极可能被美国双边或区域自贸协定各个击破。前引 〔５〕，Ｄｒａｈｏｓ书，第 ２０８页。另见
戴勇斌：《全球化与地方化：从全球化到 “再封建化”》，《澎湃新闻》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日。
关于对加拿大等国施压的全面升级，参见前引 〔１００〕，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报告。关于四重策略，参见前引
〔５１〕，美国知识产权执法协调员报告，第３页。
参见以下重要报告：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Ｔｈｅｆｔ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Ｐ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１９Ｒｅｖｉｅｗ：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Ｕｐｄａｔｅｄ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９，ｐｐ．２－６，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ｂｒ．ｏｒｇ／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ｐｄｆ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ｐ＿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１９＿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ｎｄ＿ｕｐｄａｔｅｄ＿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ｐｄｆ，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２０２１－０５－２５。
对中国究竟是全球知识产权规则的追随者、破坏者还是创造者的海外最新论述，参见 ＰｅｔｅｒＹｕ，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ｅｇｉｍｅ，ｉｎＫａＺｅｎｇ（ｅｄ．），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Ｃｈｉ
ｎａ，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ＥｄｗａｒｄＥｌｇａｒ，２０１９，ｐｐ．４２４－４２５。



存的东方思维新气象。〔１０９〕在全球疫情之下，中国率先将新冠疫苗定义为全球公共产品，并率

先在国际上推进疫苗技术转让、联合研究、共同生产等多样化可及方案，即是对西方知识产权

利益最大化行为和南方国家单一的强制许可诉求之局限性一并超越的明证。

　　事实上，全球形势之变局，与其说是一种压力，毋宁说激起一种志气，使得国人愈益关注
此前陌生乃至盲目憧憬的西方之真实样貌，复又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全面渴求，以探索究竟如

何才能精准有效地消弭外部世界误解，达成心灵理念共鸣，肇建引领全球新变革的中国范式和

中国路径。正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时代背景下，理念有异、框架有缺、文化有别的自主

性观照，才更显其迫切意义。

　　第二，理念有异。探求中国范式和中国路径，须充分体认到，当前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根
本困境，实在于西方理念的困境。美式知识产权的强势思维，固是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冲突的祸

首，但以 “取用”为本的、从西方内部兴起并盛行于许多国家的知识公域运动，也有其内在

缺陷。知识公域的立论倾向于否定个人创造，而认为创造的本质是累积的集体现象，因之个人

财产权也必须禅位于共享。〔１１０〕前已揭，知识公域是西方内部回应强势知识产权制度及其历史

遗留问题的产物，故其反制思维也受制于西方视域，无法跳脱 “个人与共享”、“财产与取用”

的二元对立。久之，便成为其思维定势———知识产权是坏的。至于激励创新是否绝对不需要知

识产权，或者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是否无法与创新、共享并存，知识公域的思潮并不真正关

心。而现行国际法下人权与健康权的架构，也只是对困顿潦倒国家的例外救济，远非一国壮大

自我创新与发展的自强之道。〔１１１〕

　　以上种种西方思维之定势，既不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也不符合我创新大国复兴之路的实
践经验。有没有可能构想出不受西方观念束缚的全新理论，使之既能完整诠释创新动机及激励

机制的多样性，又能赋予知识产权、使用权和发展权一视同仁的合法性，是当前全球冲突各方

均不能再回避的根本问题，亦已在诸如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疫苗、国家创新战略下的 “非西

方原教旨主义”知识产权制度目标、蓬勃多样化的回报激励生态等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实践中

呼之欲出。〔１１２〕因之，亟需在中国范式和中国路径上深度挖掘理念有异的根本问题，亦即在哲

学建构上为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理念之最核心部分增色。

　　第三，框架有缺。如前述，理念框定是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变迁的根本途径，因为只有理念
与理念框架或曰认知结构相异的受众产生共鸣，方能凝聚行动的力量。可是，前文所论的两种

大框架，即国际法体系中的人权健康权理念与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理念，均无法适用于中国，

亦不应适用于中国。人权框架的国际时事背景过于复杂，且远非自强之道，仅适合占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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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共存模式之例，参见 ＫｅｎＳｈａｏ，ＴｈｅＩｄｅａｓＢｏｏｍ：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ｔｈｅＰｏｓｔＣｈＡＦＴＡ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Ｃｈｉｎａ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ｉｎＣｏｌｉｎＢ．Ｐｉｃｋｅｒｅｔａｌ．（ｅｄｓ．），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Ａ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Ｍｏｄｅｌ，Ｏｘｆｏｒｄ：Ｈａｒｔ，
２０１８，ｐｐ．３３６－３４０。
ＳｅｅＪｅｓｓｉｃａＳｉｌｂｅｙ，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Ｔａｌｅｓ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ｓａｎｄＡｃｃｅｓｓ：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ｎｄ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６１（１）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Ｒｅｓｅｒｖｅ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２６５－２６６（２０１０）．
类似批评参见前引 〔３７〕，Ｈｅｌｆｅｒ文，第 １２页；ＡｎｇｅｌｉｎａＧｏｄｏｙ，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ｓ：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ｈｅ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Ｅｒ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ｐ．１０６；ＲｕｔｈＯｋｅｄｉｊｉ，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ｎ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ＲｏｃｈｅｌｌｅＣｏｏｐｅｒＤｒｅｙｆｕｓｓ＆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ＳｉｅｗＫｕａｎＮｇ（ｅｄｓ．），Ｆｒａｍｉｎｇ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Ｌａｗｉｎｔｈｅ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Ｔｒａｄ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８，ｐ．２８４。
有关中国拒绝西方 “知识产权原教旨主义”、独立探索制度设计的多视角洞察，参见吴汉东：《知识产权理论的

体系化与中国化问题研究》，《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１０９页以下。



上风的贫穷国家。而中国若采用澳式国家利益框架，则更将因制度和价值观不同而激起西方反

制。我们必须反复提醒自己，西方对中国知识产权和创新充满了错综复杂的误解，绝非发声、

辩护就能轻易消弭。倘要使东方理念为外人服膺，特别是在西方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中得到共

鸣，实需先明了中西方对话中究竟缺失了什么共鸣 “框架”。否则，单纯提出学术论据或展示

中国创新和知识产权的具体成就，有时反而会加剧这种误解。

　　何以故？因为西方对中国文明依然几无所知，由之我们的理论、诉求、发展模式或社会现
象才会被具有不同认知框架的西方严重误读，遑论共鸣。所以，郑永年先生才极具远见地说，

要想有西方听得懂的国际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必须先建立中国的知识体系，即改变中国人不

了解自己、无法解释 “中国是谁”的问题。〔１１３〕知识体系是一种最根本的理念框架，而全球知

识产权治理恰好是昌明中国本位知识体系的上好的新话语源，因为中国文化的本质是通过生生

不息的知识创造来实现内外兼修、斯文典雅、成人成己、万物并育的文明之治。〔１１４〕这种文明

之治，是对人的精妙创造力和美善本性的阐扬，也是最能解释 “中国是谁”的知识体系。它

是西方能听懂的语言，符合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普遍诉求，西方意识形态无法公然反对。它符合

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普遍认知与追求，是一种更大的理念或潮流，能得到西方知识产权研究主流

思潮及各国受众内心良知的共鸣，并成为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变革正当性的新框架。一旦外部社

会了解到，生生不息的文明之治就是 “中国是谁”的答案，一个从误解转向敬意和支持的巨

大共鸣框架就会形成。只有在生生不息的文明之治的大框架中，诠释创新动机及激励机制的多

样性、赋予创造者和使用者一视同仁之合法性的东方理念，以及中国在创新和知识产权上孜孜

不倦的努力，方能获得更广泛的认同和信任，而不会被错解为功利与权谋。

　　第四，文化有别。现有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变革的思想来源，俱是西方的。不论是洛克财产
权论、功利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取用、共享、知识公域、人权体系、获取知识运动，均具

有深刻的西方背景。新自由主义和知识公域虽然势不两立，却又是某一历史时刻 “相同文化

经验”的投影。〔１１５〕比如，在有意或无意中，人权框架本身仍属于西方自由传统的谱系，所以健

康权才被拘泥为知识产权的例外，而非一种从更高的理论上确立的、能真正抗衡知识霸权的使用

权，故亦未能阻止美式知识产权规则的持续扩张，更觉察不到 “政府主导的公共健康体系”远

比自由市场有效。〔１１６〕而框定行动论及论述制度论范畴中的理念力量，在西方往往落实为各执一

词的争辩、设立议题或舆论渲染等策略，不免缺乏将心比心、推心置腹的心灵沟通。这些均制约

了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变革的创造性发展。为此，吾人当不为西方文化羁缚，转而沉潜于自己的传

统与当下，格物穷理，用中国文化的风格、思维及气质为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根本困境贡献新的

灵感、激扬新的共识。事实上，西方知识产权主流研究并不期待中国学唱西方话语，而是好奇中

国文化能为世界提供什么新视角，以消解西方 “一元轴心”（ｕｎｉｔａｒｙａｘｉｓ）对人类的桎梏。〔１１７〕

　　以上 “四有”指向的具体之中国范式和中国路径为何？在中国范式来讲，概有两大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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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页以下。
参见邵则宪：《昭隆传统之大美：中国文化如何成为全球治理的建构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年版，第 ５９页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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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首先，宜从文化背景上框定以文明之治为根本的中国知识体系，亦即从历史传统、文化

现象及哲学本体论上，说清中国文明生生不息、化成天下的特质。这个方面，天道生生之仁与

人道尽性化育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及心具众理而全幅展开的人文世界，或可作为中国本位知识

体系建构的本源。〔１１８〕此一框架能为理念建构确立全球社会认同中国、向往平治的共鸣基础。

然后，则须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上根本解决个人创造和个人财产权的哲学关系。正如前述，西

方近代历史虽尊重个人创造，却直接导向了强势的个人财产权，而知识公域思潮则因反对强势

个人财产权，便直接否定了个人创造。中国传统却不是此种二元论。从本体论上讲，中国文明

既将每个人的创造力与天地化育万物之德并论，又将累积创造及知识流通与个人创造力共举。

前者实非西方哲学可及，后者则为西方哲学所无。在中国文化里，个人创造推导出的不只是知

识产权，也不只是个人财产权，而是不限于知识产权的尊重、回报之多元权利，以及一体平等

的使用权和发展权。〔１１９〕由之，西方强势知识产权的合法性被颠覆，而知识产权本身与多样化

的奖励及取用机制也不再对立。这是当前西方哲学尚未解决的根本问题。

　　在中国路径来讲，须以精准、有效为目的，而务戒 “兵法”与国际实情之脱离。中国范

式的建构，须是非常细致的工作。尤其在当前全球形势的大变局下，“不应是思想、学说片段

的无序组合，或是文化元素、实践经验的简单概括”，宜慎之又慎，不能为了发声而仓促行

动。〔１２０〕如此，方能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现行深层话语构造的理念力量榫卯相合，完成会通而

超胜的建构式超越之路。否则，仅仅是诉求、设想或比附，便不可能精准对接，更无法深切共

鸣。为此，尚须先消弭西方中心主义及法律东方主义的遍在影响，包括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安守

廉误导了中西方几代人的、以儒家思想为知识盗贼之根源的错见。〔１２１〕否则，国际社会还难以

具备 “听得懂”中国范式的最起码的基础。同时，须大补对外一线实战经验、深化中国创新

与知识产权本土实践、培养真正具有中国文化本位的全球视野跨文化人才。如此方能在全球治

理的国际机构、诸边机制、造法活动及平台转换中，超越谈判与技术层面，而在甚深的话语构

造上，用中华理念、东方风格与更广泛的群体相与启发、形成共鸣。正如前述，这种理念框定

的路径，“绝不只是语言学上的修辞变动，而是能推动法律规范重构”的实学。〔１２２〕不论何时，

中国范式和中国路径都要杜绝权谋之术，秉持中和正道。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道，就不必

惧一时之风雨，也不能求一时之竣成，因为正道终在人心，人心则不可强求。

结 语

　　知识产权是西方歪曲中国文明的话语权高地，而旨在全面争夺大国发展要素的 “泛知识

产权竞争”俨然已成为美国遏华的新政。〔１２３〕但以二十年间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变革的 “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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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貌来看，去中国化并非美国的终极目标。通过去中国化，美国希望实现后疫情世界的有限全

球化，亦即全球产业分散配置、多极影响力湮灭、美国统领各分化区域的世界秩序。为此，它

会用全方位的力量，游说、鼓动、利诱乃至胁迫别国服从 “美国公司知识产权垄断的全球执

法”，而对此种知识霸权的反制，也仍将在西方社会内部及发展中国家延续。〔１２４〕

　　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机遇性挑战的时代，其重要突破处在于阐扬中国文明的知识体系，
实现对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变革深层话语构造的精准会通和建构式超越。今日，世界对中国文明

依然知之甚少。倘若 “中国文化内核的合理要素”能对发展中国家激发自身灵感产生 “引领

和示范作用”，则必能引起许多国家与人民的深切共鸣，而美国知识霸权的狭隘话语构造就必

定全面失去合法性。〔１２５〕事实上，中国文化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变革的深度建构，是对西方

知识产权主流研究期待 “新路径”、消解西方 “一元轴心”之切愿的深度回应。它是世界文化

多样性的一部分，西方意识形态无法公然反对。它也能成为包容产业创新与世界均衡发展的最

大公约数，因为 “义利兼顾、万物并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即是至诚的公道公理，亦是天下

人心良知之所在。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ｓａｎａｒｅａｔｈａｔ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ａｎｄ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ａｗｓｔｕｄ
ｉｅｓａｒｅｕｎａｂｌｅｔｏｔｈｏｒｏｕｇｈｌｙ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ｅ．Ｉｔｉ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ａｂａ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ｃ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ｗｅｒｓ，ｂｕｔａｌ
ｓｏａｎａｃｕｔ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ｄｅａｓ，ｆｒａｍ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ｉｎａｃａｎ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ｏ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ａｎｏ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ｗａｙｏｎｌｙｂｙｕｎｆｏｌｄｉｎｇｓｃｒｕｐｕｌｏｕｓｌｙｔｈｅ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ｃｏｎ
ｆｌｉｃｔｓ，ｒｅｆｏｒｍｓａｎｄｌａｗｍａｋ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ｄｏｍａｉｎ．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ｏｆｆｅｒｓａｒｉｇｏｒｏｕｓａｎｄｄｅ
ｔａｉｌｅ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ｍｅｃｈ
ａｎｉｓｍ，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ａ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ｏｆ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ａｎ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ｔｏｆｉｎｄａｗａｙ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
ｔａｌ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ｓｆａｃｅｄｂｙ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
ｉｔｓｏｗｎｂｏｄｙ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ｕｃｈａ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ｄｅｅｐ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ａｎｈｅｌｐｔｏｒｅｓｈａｐ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ｇａｌｎｏｒｍｓ．Ｉｔｒｅｓｐｏｎｄｓｔｏ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ａｐｐｅａｌｆｏ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ｓｃｈｏｏｌｓ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ｆｏｒ“ｎｅｗ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ｔｏ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ｕｎｉｔａｒｙａｘｉｓ”．Ｉｎ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ｉｔ
ｍａｙｂｅｃｏｍｅ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ｓｔｃｏｍｍｏｎｄｉｖｉｓｏｒｆｏ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ｇｌｏｂ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ａｔ
ｃａｎｉｎ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ｔｈｅ“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ｏｆＵＳｇｌｏｂ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ｈｅｇｅｍｏｎｙａｎｄｃｒｅａｔｅ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ｏｎｓｉｎｃｅｒｅａｎｄ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ｎｅｓｓ，ｐｒｏｐｅｒ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ｎｄ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ａｌ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ｏｍｍｏｎｓ，ｆｒａｍｉｎｇｉｄｅ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ｒａ
ｄｉｇｍ，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９６１·

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博弈的深层话语构造：中国范式和中国路径

〔１２４〕

〔１２５〕

ＰｅｔｅｒＤｒａｈｏｓ，ＤｏｅｓｉｔＲｅａｌｌｙＭａｔｔｅｒｉｆＴｒｕｍｐＰｕｌｌｓｔｈｅＵＳ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ｏｌｉｃｙＦｏｒｕｍ，２６Ｓｅｐｔｅｍ
ｂｅｒ２０１８．
引文出自前引 〔１１２〕，吴汉东文，第１０９页，第１１１页。有关中国知识产权学界建立话语体系的诉求，参见马
一德：《完善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知识产权》２０２０年第１２期，第２０页以下。


